
 
 

证券代码：000885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编号：2020-043 

 

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三）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4月20日（星期一）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4月

20日（星期一）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

间为2020年4月20日（星期一）9:15-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41号投资大厦A座16层会

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五）主持人：董事长朱红兵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会议签名册、出席会议人员的身份及资格证明、网络投票结

果等材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名，代表公司股份

32726923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5.9309%。 

（二）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公司股份32724113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65.9253%；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327241135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65.9253%。 

（三）网络投票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4人，代表公司股份2810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057%。 

（四）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公司股份334100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0.067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公司股份28100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0.0057%。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

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城发水务（漯河）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的主要内容为：公司与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联合体形式参与了漯

河市马沟污水处理工程（二期）项目投标，2019年12月24日，中国政府采购网公

示了漯河市马沟污水处理工程（二期）项目评标结果，确认由公司作为联合体牵

头单位与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为顺利

推进漯河市马沟污水处理工程（二期）项目的建设、投资和运营，依据《合同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公司、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政府方出资代表漯河城市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拟签署《城发水务（漯河）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协议》，共同出资设

立城发水务（漯河）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名称为准）。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经非关

联股东投票表决，表决结果为：48334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31%；反对2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569%；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4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075%；反对2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59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河南城发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与漯河城市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漯河市沙南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设备总承包合同>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的主要内容为：子公司河南城发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

水务”）拟与漯河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漯河城发”）签订《漯河

市沙南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设备总承包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 



 
 

1.合同货物和服务 

漯河市沙南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设备总承包项下的设备及服务，包括： 

（1）城发水务根据合同规定须向漯河城发提供的一切设备（包括设备主体、

设备附件、设备材料）、备品备件（含易损件/消耗性材料，下同）、专用仪器

仪表和工具等、专用软件、技术文件（含技术资料）和相应材料，以及货物的包

装运输、装卸、仓储等； 

（2）城发水务承担的与供货有关的服务，包括：设计（含系统设计和接口

设计）、设计联络、工厂设计、工厂检验、出厂验收、现场安装指导、系统调试、

联调、项目管理、接口管理、培训、试运行、验收、技术支持、质量保证期内系

统缺陷的纠正和维护及合同中规定城发水务应承担的其他义务。 

2.合同价格 

双方同意漯河城发接受城发水务提供上述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为含税价人民

币4490.38万元，其中：设备含税价4306.00万元，安装服务含税价184.38万元。 

合同价格为现场交货价，除根据合同约定的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需进行增减的

款项外，合同价格不作调整。 

3.付款方式 

采用分阶段支付的方式。城发水务在完成相应合同义务后以书面形式要求漯

河城发付款并向漯河城发提交有关单据，漯河城发按合同规定审核后支付，支付

货币为人民币。 

4.所有权及风险转移 

货物到达工地且开箱检验并出具检验记录文件之日，成为漯河城发的绝对财

产。所有权的转移不免除城发水务的质量责任。 

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发出竣工验收证书之日止由城发



 
 

水务及施工安装单位承担。在此期间之内, 城发水务应对货物或部分货物不论由

于什么原因而可能出现的任何损失和损坏负责，弥补费用自理。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经非关

联股东投票表决，表决结果为：48334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31%；反对2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569%；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4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075%；反对2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59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三）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河南城发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与漯河城市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漯河市沙北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项目设备总承包合

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的主要内容为：子公司河南城发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

水务”）拟与漯河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漯河城发”）签订《漯河

市沙北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项目设备总承包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 

1.合同货物和服务 

漯河市沙北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项目设备总承包项下的设备及服务，

包括： 

（1）城发水务根据合同规定须向漯河城发提供的一切设备（包括设备主体、

设备附件、设备材料）、备品备件（含易损件/消耗性材料，下同）、专用仪器

仪表和工具等、专用软件、技术文件（含技术资料）和相应材料，以及货物的包

装运输、装卸、仓储等； 

（2）城发水务承担的与供货有关的服务，包括：设计（含系统设计和接口



 
 

设计）、设计联络、工厂设计、工厂检验、出厂验收、现场安装指导、系统调试、

联调、项目管理、接口管理、培训、试运行、验收、技术支持、质量保证期内系

统缺陷的纠正和维护及合同中规定城发水务应承担的其他义务。 

2.合同价格 

双方同意漯河城发接受城发水务提供上述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为含税价人民

币 1859.58万元，其中：设备含税价 1780.00万元，安装服务含税价79.58万元。 

合同价格为现场交货价，除根据合同约定的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需进行增减的

款项外，合同价格不作调整。 

3.付款方式 

采用分阶段支付的方式。城发水务在完成相应合同义务后以书面形式要求漯

河城发付款并向漯河城发提交有关单据，漯河城发按合同规定审核后支付，支付

货币为人民币。 

4.所有权及风险转移 

货物到达工地且开箱检验并出具检验记录文件之日，成为漯河城发的绝对财

产。所有权的转移不免除城发水务的质量责任。 

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发出竣工验收证书之日止由城发

水务及施工安装单位承担。在此期间之内, 城发水务应对货物或部分货物不论由

于什么原因而可能出现的任何损失和损坏负责，弥补费用自理。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经非关

联股东投票表决，表决结果为：48334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31%；反对2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569%；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4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075%；反对2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59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 马良、赵利萍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1日 

 


